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文件
渝工商职院学发〔2015〕15 号

关于印发《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勤工助学工作，促进勤工助学活动健

康、有序开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学校研究

制定了《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2015 年 5 月 7 日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5年 5月 7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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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学校勤工助学工作，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高职（专科）学生。全日制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学生的勤工助学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

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

践活动。学生在校外的打工行为不在本办法之列。

第四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勤工助学

工作，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和管理。

第二章 岗位设置与发布

第五条 勤工助学岗位的类型包括固定岗位和临时岗位。

（一）固定岗位是指持续一个学期以上的长期性岗位和寒暑

假期间的连续性岗位；

（二）临时岗位是指不具有长期性，通过一次或几次勤工助

学活动即完成任务的工作岗位。

第六条 学校各有关部门根据实际需求，预设勤工助学岗

位，填写申请书，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委员会申报，经批准

后方可设立。

第七条 每学期初，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向全校发布勤工助学

岗位数量、待遇及岗位要求。临时岗位根据需要，不定期发布。

第三章 岗位的申请、招聘与录用

第八条 申请勤工助学岗位的学生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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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俭朴，勤俭节约。

2.思想品质好，上一学年无违反校规校纪现象。

3.学习努力，成绩合格。

4.责任心强，符合该岗位工作要求。

第九条 学校各有关部门根据岗位需求，自行开展招聘。有

勤工助学意愿的学生，在学校网站下载《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

助学申请表》，经辅导员签署意见后参加应聘，同等条件下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优先录用。

第十条 各用人部门要及时与所录用的学生签订《重庆工商

职业学院勤工助学协议书》，建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的责任和

义务。

第四章 管理与酬金发放

第十一条 学校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学生开展必要的勤工助

学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维护勤工助学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学校各有关部门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有毒、有害和

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学生健康的劳

动。

第十三条 学生进行勤工助学工作，应限于课余时间，不得

以参加勤工助学为由缺课，影响正常教学及集体活动。学生因勤

工助学而影响学习的，用人部门有权调整或停止其勤工助学工

作。

第十四条 学生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勤工助学工作，如因特

殊情况需终止勤工助学工作的，需提前两周向用人部门提出书面

申请，做好工作交接。

第十五条 各用人部门负责对从事勤工助学工作的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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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日常管理，能够正常完成岗位任务的，发放全额酬金；没有认

真完成岗位任务的，酌情扣发其酬金；没有认真履行责任的，无

故单方面终止勤工助学工作的，取消其上岗资格，学生资助服务

中心将进行备案，并取消申请当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资格。

第十六条 学生勤工助学费用由学校专项经费列支。

第十七条 固定岗位按月计酬.临时岗位按小时或次数计酬,

学生勤工助学每小时酬金原则上不低于 10 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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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学院 班级 学号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寝室号码

申请岗位

基本情况介绍

（包括思想、学习、

家庭经济、身体健

康、工作能力等）

辅导员意见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部门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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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协议书

甲方（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在学院、班级： 联系电话：

乙方（用人部门）： 联系电话：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管理，现根据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制定的《高等

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和《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签订本协议。

一、根据学校统一设置的勤工助学岗位，乙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聘用甲方在 岗参加勤工助学工作。

二、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

1.有权拒绝参加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健康的劳动或

协议外的要求。

2.按照《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按时享受勤工助学酬金。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及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乙方的管理，认真履行本协

议规定的各项义务，不因参加勤工助学而影响学习，不得无故终止勤工助学工作。

（二）乙方

1.若甲方违反了《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乙方有权终止其勤工

助学工作。2.对甲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3.组织开展必要的勤工助学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

4.按时发放酬金给甲方。

5.不得安排甲方参加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甲方身体承受能力、有碍甲方健

康的劳动。

三、甲乙双方在开展的勤工助学工作中，均接受学校学生资助服务中心的指导和监督。

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未尽事宜按国家、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学校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各执一份。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制


